
建德市政府采购委托协议书

                                             编号：

甲方（采购人）：

乙方：建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甲方的                                  （货物、工程、服务）采购项目，预算投资               万元，所需资金已经落实。根据《建德市20    年    月政府采购计划执行书》(                号)，现就上述内容委托乙方进行                  方式采购。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他相关法律的有关规定实施本次采购。为明确各自的权益和责任，经双方充分协商，特签订本协议。

第一条  协议有效期  本协议有效期为协议签订日起至采购合同签订为止。

第二条  委托范围及计划完成采购时间

2.1在本协议有效期内，甲方就下列各项委托乙方实施：编制招标（或谈判、询价）文件，发布采购信息，报名，制定评标办法，组织实施采购程序，确定预成交供应商等。

2.2计划完成采购时间为                        。
第3条 甲方责任和义务  
3.1向乙方提供委托采购项目的标的品目表，作为采购的依据。内容包括详细分项清单、技术参数或规格、相应服务、质量要求、验收标准等资料。同时附《政府采购预算执行计划》。

3.2有权指派专家、技术人员或其他有关人员代表甲方参与采购活动，出任评标小组成员。

3.3协助乙方编制采购文件。甲方应派人协助乙方编制招标（或谈判、询价）文件，制定评标办法。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法人授权代表应对招标（或谈判、询价）文件审核并签字确认，以形成正式的招标（或谈判、询价）文件。

3.4根据确定的中标人签订并履行合同。

第四条  乙方责任和义务
4.1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按照甲方的委托，精心设计和组织采购工作，及时向甲方通报采购计划和进度，保证采购计划顺利实施。

4.2在甲方的协助下，负责编制招标（或谈判、询价）文件，并负责对招标（或谈判、询价）文件进行解释。

4.3负责及时公开发布采购信息，向潜在的供应商发出邀请。

4.4根据《政府采购操作流程》规定，在市采购办监督下会同采购人随机抽取评标专家。

4.5负责组织开标、评标，组织采购小组编写采购报告，确定预成交供应商。

4.6负责收取投标保证金、中标单位的履约保证金等费用。

4.7按国家、省、市有关规定，将采购文件送采购人存档、市采购办备案。

第五条  政府采购中标、成交与合同的签订及备案

5.1甲方接受乙方经合法采购程序产生的中标、成交供应商，并与之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5.2政府采购合同由甲方与供应商签订并经乙方见证后生效，所签订的合同不得对采购文件和中标文件进行实质性修改。

5.3甲方应在签订合同七天内将合同副本等资料报市采购办备案。

第六条  双方的共同责任
6.1在采购活动进行过程中和采购活动完成后，甲乙双方均有责任对评标情况以及采购人和供应商的其他商业秘密和技术秘密保密。

第7条  其他事项

7.1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7.2本协议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一份自签订之日起3日内报市采购办备案。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甲方非法定事由不得撤销委托，不得拒绝确认评标结果。

甲方：                        （盖章）乙方：                    （盖章）

法人代表：                            法人代表：










法人委托人：                          法人委托人：

地址：                                地址：

电话：                                电话：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建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